
附件： 

新密市 2018-2019 年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 
一、政府采购目录 

品目名称 备注 采购标准 

一、货物类  

县级单次或批量

预算 20万元以上 

台式计算机   

便携式计算机   

平板式微型计算机   

服务器   

计算机网络设备 包括路由器、交换机等  

信息安全设备 包括防火墙、容灾备份设备等  

存储设备 包括磁盘阵列、磁盘机等  

打印设备 
指喷墨打印机、激光打印机、针

式打印机 
 

显示器 指液晶显示器、等离子显示器  

扫描仪   

计算机软件 

指非定制的通用商业软件，包括

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办

公套件等，不包括行业专用软件 

 

复印机   

投影仪 
用于测量测绘等专用投影仪除

外 
 

多功能一体机    

碎纸机   

照相机及器材   



 

 

电子白板   

LED显示屏   

触控一体机   

文印设备 包括速印机、装订机等  

视频会议系统设备   

普通电视设备（电视机）   

视频设备 
包括录像机、通用摄像机、摄录

一体机等 
 

乘用车 
指轿车、越野车、商务车，包含

新能源汽车 
 

客车 
指小型客车、大中型客车，包含

新能源汽车 
 

复印纸   

打印复印耗材   

图书档案装具 包括固定架、密集架、案卷柜  

空调机 

指分体壁挂式、分体柜式空调。

不包括中央空调、多联式空调机

组 

 

办公家具 

指床、台桌、椅凳、沙发、柜、

架、屏风等办公家具，不包括厨

卫家具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农业和林业机械   

医疗设备   

安全生产设备     

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政法、检测专用设备   

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专用仪器仪表   

文艺设备   

体育设备   

专用车辆   

二、服务类  
县级单次或批量

预算 20万元以上 

云计算服务   

印刷服务 

指本单位文印部门不能承担的

票据、证书、期刊、资料汇编、

信封等印刷业务 

 

物业管理服务 

指本单位物业管理服务部门不

能承担的，用于门窗保养维护、

保洁、保安、绿化养护等项目 

 

注：本目录根据《郑州市 2018-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及标准》（郑财购〔2018〕2号）制定，目录项目的具体内容按

照《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的对应内容解释确定。 

二、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未列入政府采购目录的，凡单项或批量预算达到 20万元以

上（含 20万元）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项目，属于政府采购范

围，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执行。 



 

 

三、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一次性达

到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以上的，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招标规模标准，按照《河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执行。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万元以上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

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万元以上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勘

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30万元以上

的；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上述规定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不

含征地费、市政配套费与拆迁补偿费）在 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的，必须进行招标。执行过程中，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招标规模

标准若有调整，按照新标准执行。 

四、有关要求和说明 

（一）政府采购目录之内、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

工程和服务属于 2018-2019政府采购范围，采购人应按照政府

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二）采购项目凡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应当采用公

开招标方式实施政府采购，采购人不得将项目化整为零规避公

开招标。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但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公开

招标以外采购方式的，采购人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市财

政局的批准。 

（三）属于政府采购网上商城采购目录范围的，按照网上

商城采购有关规定执行。网上商城目录如需调整，另行规定。 



 

 

（四）会议费、培训费以及水、电、气、暖费，按照规定

的标准执行，采购人不再进行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和合同备案，

按有关管理要求审核支付。 

（五）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工程应当纳入预算管理，

依法到财政部门进行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和合同备案。 

政府采购工程符合《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办法》规定必须招标项目范围和规模标准的，必须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河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组织招标投标活动。政府采购工

程进行招标投标的，由工程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河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履行监督管理、投诉处理等

职责。财政部门依法对实行招标投标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

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政府采购政策执行情况实施监督。 

政府采购工程未达到招标规模标准或依法不进行招标的，

以及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单独的拆除、

装修、修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规定，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财

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履行

监督管理、投诉处理等职责。 

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在 20万元以上（含 20万元）、100万

元以下（不含 100万元）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项目，属于政

府采购范围，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执行。 

（六）药品及医用耗材采购项目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不再

纳入政府采购管理。 

（七）航空机票代理服务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不作

为政府采购项目管理。


